
製表日期：101年12月27日表64-3-1(099年度)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戶數金額單項分配十分位申報統計表

單位：%

分位別
納稅單
位

金額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已補稅
本次核
定不補
退

戶數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

先依申報退稅 本次核定退稅 退稅合計
經核定已退變為

補稅
經核定未退稅之

補稅
本次核定補稅合

計

9.781.300.370.870.112.600.913.3811.744.1112.251.749.640.210.5010.00第一分位

12.310.401.480.181.251.051.953.648.604.228.922.337.280.231.0510.00第二分位

12.181.014.130.964.731.152.893.858.204.378.532.696.860.521.9610.00第三分位

11.361.275.161.185.661.524.124.688.995.239.333.447.630.692.6610.00第四分位

10.431.776.811.567.042.396.345.839.846.4610.134.428.661.013.9210.00第五分位

9.592.408.831.998.673.619.167.5810.608.2710.746.0510.041.445.8310.00第六分位

8.733.3511.322.6810.465.3713.1210.2411.3110.9611.298.6211.402.639.2010.00第七分位

8.215.5914.494.3112.919.4217.7613.4511.5213.9211.2712.3812.564.5513.2810.00第八分位

8.259.6618.497.5616.6815.9622.2518.5311.0318.2410.4019.2013.589.6820.6410.00第九分位

9.1673.2528.9278.7132.4956.9321.4828.818.1724.237.1439.1212.3579.0440.9510.00第十分位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  計

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。
本表以核定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

